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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财政局文件
市财农〔2022〕34 号

关于下达 2022年第一批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
相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为扎实推进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工作，加强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，改善脱贫地区生

产生活条件，夯实脱贫地区经济发展及脱贫户稳定增收基础，圆

满完成我市 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各项工

作任务，经研究，现下达 2022年第一批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分配原则

（一）统筹兼顾。根据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号）、《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桂政办发〔2021〕59号）、《桂林市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市财农〔2021〕49号），本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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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资金按照客观因素（全市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以及脱贫村数量

及结构）、政策因素、绩效因素分配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。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乡村振兴重点

村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当前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

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。根据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统一

部署，2022年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使用方向

重点用于设施农业、主导产业、产业品牌建设等内容，以及用于

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等。切块到县的市本级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

的比例不低于 50%，且要体现联农带农富农效益。

（三）补齐短板和激励奖励。一是根据中央、自治区政策调

整情况，用于补齐全市政策性补短板项目，以及支持受自然灾害影

响严重地区发展生产等。二是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

兴项目库重点项目谋划质量、2021年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结果、

2021年衔接资金支出进度等情况对部分县（市、区）进行奖励。

二、具体分配要素情况

2022年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切块到县资金

以脱贫户、监测户、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村、脱贫村、自治区乡

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脱贫县、机构帮扶等为主要因素分配资金。

按上述因素分配到全市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的 13 个县

（市、区），合计 12627万元。

（一）对县（市、区）脱贫户、监测对象的扶持。按脱贫户

0.015万元/户、监测对象 0.11万元/户的标准来综合分配资金，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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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共计 2447万元。

（二）对脱贫村的扶持。脱贫村 292个（不含自治区乡村振

兴重点村），按照 10万元/村的标准，该项共计 2920万元。

（三）对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村的扶持。共计 272个（不含

七星、秀峰、象山、叠彩 4个城区），按照 15万元/村的标准，该

项共计 4080万元。

（四）对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脱贫县的扶持。重点

帮扶县全州县、龙胜各族自治县、资源县各安排 400万元，脱贫

县灌阳县 300万元，该项共计 1500万元。

（五）对市直帮扶后盾单位安排帮扶资金。市直单位共结对

帮扶脱贫村 176个，每帮扶一个村按照 5万元/村的标准，该项共

计 880万元。

（六）市挂点村推进乡村振兴补助扶持资金。市挂点村资金

共计 800万元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规范支出科目。请列 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支出科目

“21208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”中对应的农业农村

相关科目，市财政将通过上下级财政往来进行结算。

（二）认真编制计划。要按照《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

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相关要求，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，从项目库

中选择前期工作成熟的相关项目编制本批次资金项目计划，切块到

县的市本级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产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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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。一是严格执行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项目公示公告“两个一律”要求，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，县乡村三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结果及绩效一律公告公示，接受群众和

社会监督。二是建立健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常态化

监管机制，全面加强各类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

效管理，落实资金使用者的绩效主体责任，提高项目质量和资金

绩效。三是发挥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的第一线监督作用，引导

脱贫群众参与项目决策、实施、管理和监督全过程。四是落实各

级资金监管责任，及时整改各有关监督部门发现的乡村振兴领域

违纪违规问题。五是严格执行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号）、《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桂政办发〔2021〕59号）和《桂林市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市财农〔2021〕49号）的

规定，切实加强衔接资金监管力度，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加

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，指导资金使用单位对衔接资金和项目实施

全过程绩效管理。

（四）及时进行报备。收到资金下达文后，请在 60日内完成

项目计划编制与县级人民政府审核批复工作，并将项目计划与县

级人民政府批复文上报市乡村振兴局、财政局备案，对于未按时

报备的县（市、区）计入年度绩效评价扣分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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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2年第一批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分配表

桂林市财政局

2022年 8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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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乡村振兴局，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、财监科、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。

桂林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11日印发


